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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的法治主义，是一种法政主张，以及促进中国近代民主与法治发展洪流产生的进步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主义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穿行，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法治主义，是承载反专制思维

和意识的法治主义，也是最终改弦更张地从反专制到求开明专制的法治主义。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也

可称为“人治下的法治”，本质上希望通过行人治的方式，实现一种训政下的法治；通过强势政治人

物的法治意识觉醒以及威权统治手段，来实行法治；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体制机制，达

到威权统治和保障人民权利并重的法政局面。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美好的过渡时期的法治设想，也

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只不过，这样一条法治主义之路，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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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法治学：解读梁启超法治 
主义的视角 

 

按照萧公权先生的解读，梁启超一生之活

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光绪

二年(1876 年)至十六年(1890 年)的幼学及举业时

期，光绪十六年(1890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的

维新及立宪运动时期，民国元年(1912 年)至八年

(1919 年)的投身政治及维护共和时期，民国九年

(1920 年)至十八年(1929 年)的致力学术及社会事

业时期。梁启超在 18 岁(1890 年)的时候，拜康有

为为师，彼时可谓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

思想，“他当时所宣传的大都是康有为的思想和

主张”[1]。之后和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人称“康

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

作为“在被压迫民族中通常是政治上最敏感、最

早觉醒起来的部分”[2]，冲破了传统落后思想的

禁锢和束缚，开始学习、介绍西方先进政治学说

和自然科学，为先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奠

定了基础，也使得变法维新成为时代潮流，成为

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常态。 

梁启超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其读书人的理想

或曰济世的理想，很早就开始产生。当理想憧憬

与所处的政治历史时代相结合，就产生了可以称

为理想主义的思想主张。理想意义上的“主义”

一词，曾经成为梁启超思想主张中的概念。梁启

超将道家政治论，名曰“无治主义”；将儒家政

治论，名曰“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

治主义”；将墨家政治论，名曰“新天治主义”；

将法家政治论，名曰“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

梁启超认为这四种主义有共通之处，即中国人均

深信宇宙间存在一定的自然法则，但“主张无治

主义的，以为只要放任人民做去，他会循自然法

则而行，稍为干涉，便违反自然了。主张人治主

义的，以为这抽象的自然法则，要有个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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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代表他，得这个人做表率，自然法则便可以实

现。主张礼治主义的，以为要把这自然法则演出

条目来，靠社会的制裁力，令人遵守。主张法治

主义的，以为社会的制裁力还不够，要把这些自

然法则变为法律，用国家的制裁力实行他”[3](235)。 

梁启超所取名的“法治主义”并非现代意义

上的法治理论，“法治主义”这一概念，可以用

来概括其在晚清变法维新前后的思想政治主张，

并不同于先秦法家思想，如他所说：“对于他的

方法条理加以修正才好”[3](270)。梁启超的法治主

义，是一种法政主张，以及促进中国近代民主与

法治发展洪流产生的进步思想。或许梁启超本人

并没有深刻理解法治一词的含义，也没有意识到

法治主义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和阐述。因为，人

可以预见未来，但任何人的预见都是在他现有视

域上的预见，就像登高方能望远，在没有登高之

前，只可以在山脚下想象一下高处和远处的风

景。梁启超法治主义的憧憬与内容，可以为理解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理想、报国情怀和救 

国主张提供一种历史法治学
①
而不完全是法理学

或法史学意义上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来解读梁

启超法治主义，也有助于思考法治的历史走向和

未来。 

 

二、识时务的梁启超与其中西合璧 
的法治主义 

 

梁启超作为近代的觉醒者，他的法政主张既

不是对道家“无治主义”、儒家“人治主义”、墨

家“新天治主义”的承袭，也不是法家“物治主

义”的翻版。他认为，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不缺乏

对国家性质和国家目的的阐述，但没有彻底的制

度发明来贯彻这些目的。“荀子所注重者，在人

类征服自然。有感互助之必要，乃相结为群，而

立君以为司之。故‘君’实以‘群’得名。墨子

则以为欲齐壹社会心理，形成社会意识，所以有

立君的必要。……儒家根据‘天生民而立之君’

的旧说，说是由天所命，但天是个冥漠无朕的东

西，此说未免太空泛了。墨家说‘选天下之贤可

者’，像是主张君位由选举产生，但选举机关在

那里？选举程序如何？法家的《商君书》，把国

家成立分为三阶段。第一段是血族社会，靠‘亲

亲’来结合，第二段是部落社会，靠‘上贤’来

结合，第三段才是国家社会，却靠‘贵贵’来结

合。”[3](237−238)他认为，传统文化学说纯属世界主

义，而并非国家主义。“中国人很知民众政治之

必要，但从没有想出个方法叫民众自身执行政

治。所谓 By people 的原则，中国不惟事实上没

有出现过，简直连学说上也没有发挥过。”[3](239)

华夏民族能够合成如此巨大的一个民族，在于拥

有这种世界主义政治论，不能成功模仿西方的国

家主义之原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对传统政治文化思想是饱含一种持

于“当下”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批判，是一种文

化觉醒，也是一种务实。文化和政治虽然都属于

上层建筑，但是二者并非平行的关系，而是交叉

与互动的关系。拿近代中国来说，“人们是先有

政治觉醒，然后才有文化觉醒。但政治觉醒会带

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变动；反过来，文化觉醒则

可为政治觉醒在制度上落实提供相应的思想基

础”[4](469)。梁启超已经觉察到传统文化的不足并

加以批判，但他也并不是人云亦云地将其一味摒

弃，而是深刻观察和领会到了其中的政治思想精

华并借机加以阐发。他认为，平等与自由确为欧

洲政论界最有价值的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

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

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之外，一切人

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3](7)，而“这种道理，儒

家阐发最透。各家精神，亦大略相同。所以中国

阶级制度，消灭最早，除了一个皇帝以外，在法

律之前万人平等。而皇帝也不是什么‘神圣不可

侵犯’的东西”[3](239)。 

但梁启超认为变法维新并非天生来自西方，

国人因循新理变法图强的传统，自春秋战国时代

就已经开始。“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

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

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神农后稷，

非西人也；……《周礼》《王制》，非西书也；……

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

西律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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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5](6−7)可以看出，梁

启超并非言必称西方，他的思想主张有一部分来

自中华传统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给了梁启超较多思想营

养。民本是以民为本，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占

有主导地位，是在注重民心向背、关心民生疾苦

的基础上，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抗衡协和的思

想理念。梁启超认为：“人皆有同类的心，而心

皆有善端，人人各将此心扩大而充满其量，则彼

我人格相接触，遂形成普遍圆满的人格。……政

治目的，在提高国民人格，此儒家之最上信条也。

孟子却看定人格之提高，不能离却物质的条件，

最少亦要人人对于一身及家族之生活得到确实

保障，然后有道德可言。……孟子言政治，殆不

出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两者之范围。质言之，则

舍民事外无国事也。故曰：政府施政，一切以顺

从民意为标准。顺从民意奈何？曰：当局者以民

意为进退。其施政有反于人民利益者，则责备之

不稍容赦。……此等语调，不惟责备君主专制之

政而已。”[3](104−110)民本是充分尊重百姓民生及民

权的一种朴素思想，历史上的所谓“青天大老爷”

之说，暗含了民本思想，或者说，能否掌握和运

用民本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对官员任用和提拔  

的标准之一。这也就要求着，作为司法官吏的各

级“父母官”，必须秉公执法、明镜高悬、为民

做主。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梁启超受到西方政治法

律思想的影响。晚清时期，船坚炮利之下的西学

东渐使得开明士大夫既试图恪守住传统思想的

主体地位，又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对此评价道：“甲午

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

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

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

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

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6]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

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力。“中体

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固守，

延续既有封建经济基础或曰经济制度的生命，也

就是维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的清廷虚幻“大梦”。换言之，“中体西

用”不愿正视更不愿去根除封建政治制度的弊

端，抱残守缺地试图以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为基础去发展近代工业，实现中兴。殊不知，“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合成一体，是一个

完整的文化结构，三者依次位于这个文化结构的

表层、中层和深层”[7]。单纯改变处于表层的物

质文化，不对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进行革新，即

使一时在物质文化建设上取得成就，也只是表面

上的，并非牢不可破的。郑观应道出了心里话：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

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

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

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

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8] 

政治上本应巨大并且有效的反作用力在此

时却没有得到发挥，使得上至清廷下至部分百姓

的虚幻“大梦”破碎的，却是来自外部的力量。

梁启超就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

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 

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

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

也。”[10]其实，从根本上起着作用的力量应该是

内生的，并非完全是外在的。所谓“攘外必先安

内”的正解是，抵御外侮首先必须自身要具备强

大的内生力，只有获得强大的内在力量，方能抵

御外侮或者消弭外侮于无形中。天下大势，浩浩

荡荡；顺之而昌，逆之而亡。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状态中的近代中国，只有通过在物质、制度和

思想上全面地向先进国家学习，方能产生和获得

内生性强大力量。 

中国传统进化思想却没有和社会发展、政治

革命有效结合，盖因为“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

以及由此生发的政治伦理观，使接受“天子”统

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思想观念，使封建王朝的每

次“改革”都难以涉及皇权本身。19 世纪后半叶，

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先后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

义尚没有被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知晓和接

受时，进化论则“先行一步”被理论界翻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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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传播并逐渐接受，和社会发展与政治革命相

结合，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力。 

西方的进化论之所以对梁启超产生较大影

响，是因为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早期受  

到了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的影响。早在万木草堂

时期，梁启超就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历

史进化论。康有为认为人类朝着大同方向进化 

的速度不一，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政体虽多，

但略不出其所提出的大同合国三世表，即在大同

始基之据乱世，“有国讼归议会断之，不立司法

官”[10](151)；在大同渐行之升平世，“有公政府司

法官”[10](151)；在大同成就之太平世，“公政府有

司法官”[10](151)。在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期

间，“所撰各文，称引康有为‘三世’改制，维

新变法诸说如故”[11]，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

旧，认为“ 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

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弊而   

变之，斯为新王矣” [5](1)。民国时期，梁启超     

面对“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

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的说法，认

为“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

却是最大”[12]。 

“进化”一词成了梁启超所奉行的法治主义

的关键词。梁启超推崇进化论者达尔文，“自达

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

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为天赋人权，

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

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

自立”[13]。所谓“进化”，其实就是在进步之中

变化，也是在变化之中进步。梁启超以进化论为

思想武器，反对那些顽固不化的遵循“祖宗之法

不可变”之守旧派，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

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

可以保教”[5](8)。变法就是改变“老祖宗”的陈

规陋法，维新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走进而

化之的政治改革之路。 

西方“社会契约论”也影响了梁启超。古代

的国家起源论，一般立足于君权神授的封建神性

观，通过一个不可知也不可测的“天”的确立，

解释对人民的政治统治，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质

疑和可能的反抗力量。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以

自然法作为切入口，区分了“神约”和“政约”，

通过对政治约定的理论阐述，使对权力的产生和

权力运行机制的认识，进入一个“民主”的理论

范畴。梁启超认为：“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

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

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

何事，皆当由契约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

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

知者而决乎？”[14]契约论批判了“奉天承运”的

自我宣告以及皇权产生的合法性，将“权力在君”

的理论逻辑演变为“权力在民”的理论逻辑。 

而三权分立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有渊源。按照

契约理论，权力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定，来

自人民对权利的让渡。让渡目的在于使权利有 

着更加充分的保障，因此需要对权力进行分割。

三权分立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孟德斯鸠，梁启超在 

他的著作中大量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

说。虽然梁启超在这方面做得比马建忠、康有为

等人稍晚，但他对三权分立学说的介绍比其他人

更系统、更深入。“孟氏既叙述各种政体，乃论

各政体所由立之本原，于是举英国政体，谓此所

谓立宪政体，最适于用，而施行亦易，实堪为各

国模范。其言曰：苟欲创设自由政治，必政府中

之一部，亦不越其职而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

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

分职，各司其事，必使互相牵制，不至互相侵越。

于是孟氏遂创为三权分立之说，曰立法权、曰行

法权、曰司法权，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

所创也。”[15](24) 

应该说，梁启超的法治主义在中西方思想文

化体系中穿行，这是一种识时务的体现。所谓  

识时务，就是一种时局觉醒。梁启超首先在政  

治觉醒中产生文化觉醒，进而对传统文化中的

“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觉醒的另一个重要

标志，是开放的文化观念。……辛亥革命前后，

大多数人学西方也只到学其政治制度而已，至于

文化中最内在、最核心的人伦道德之属，他们认

为，中国固有的东西，仍远在西方之上，不但不

应学习西方，而且应该加以护持，使不受西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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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4](478)梁启超则不然，他不仅主张学习西

方法政制度，也主张学习西方法政思想。他在对

传统文化中的“旧”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不

主张抛弃传统思想、丢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

是力求在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中穿行，博采众

长并兼收并蓄，达到一种可能意义上的珠联璧

合。珠联璧合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其可贵之处就

是在不守旧也不偏执的觉醒之中，将新旧与中西

的差异和利弊进行卓有远见的识别，并对其中的

优秀和先进之处加以结合。从这点来说，识时务

的梁启超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法治主义。 

 

三、反专制的梁启超与其与时俱进 
的法治主义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建立了初步或者基本的

法治制度，在法治学上可从司法过程视角来进行

判断。就司法的政治功能和使命来说，人治主义

下的司法和法治主义下的司法，一样能够承担检

察、审判的职能，进而维护既有社会的稳定和延

续阶级统治的安全。就司法的伦理功能来说，君

主政体之下的司法和民主政体之下的司法，也同

样能够按照情、理、法三者兼顾的原则，在司法

技术上和裁判上，实现定纷止争。例如：“清朝

三年贵州省吴撬六，因死者故夫与该犯系姨弟

兄，纠众强抢逼奸，后死者以本欲改嫁，遂听从

为夫妇，迨该犯闻拿远遁，死者始回己家，被亲

属辱骂，羞愧自尽，究由该犯强抢奸占所致，未

便以始拒终和，死由被骂为解，外缓改实。”据

此，司法官认为：“抢夺良家妇女奸占为妻妾之

案，俱应情实。从前间有因本妇先经顾嫁，从中

被人阻挠，该犯抢回奸污者，酌入缓决。若系殴

迫强奸者，则入情实。”[16]可见，封建王朝的司

法过程与实践实际并非全部粗糙和非人性化，某

些方面的司法裁判甚至可以说是细致入微，体现

出司法官深厚的律学功底和实践能力。但是，封

建时期的中国在司法体制的建设方面，更多的是

集中在司法审判的具体制度上，对是否建立司法

官和行政官分立的法治制度，缺乏想象和设计。 

在封建中国，皇帝才是真正的最高大法官，

也是最高行政官。现代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审判 

制度在封建中国之所以难以被真正接受，根本原

因在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存在。清代《皇朝文献通

考•封建考》对古代“封建”做过字面上的解    

释，“列爵为封，分土曰建”。不管是分权还是分

封，背后运行的逻辑是王权的赐予而不是民权的

要求。自秦之后，王权更是将权力独揽。在西方，

马克•布洛赫考察了法国封建社会的司法制度，得

出结论：“它的真正来源，在于一种古老而又日

益盛行的权力观念，这些权力是给予首领的，或

毋宁说是给予可以强制他人贡献某种卑贱义务

的所有人的。……高级司法权和低级司法权实质

上都是领地上的权力，居住在领地边界之内的任

何人都得服从这些权力；住在领地之外的人则不

服从之。”[17] 

封建性的司法权力要想进入民主性的状质

中，必须打破皇帝(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对权

力的垄断状态，打破他“既掌握着行政权，又掌

握着立法权和司法权”[18]的局面，甚至废除他  

对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掌握状态。近代民

主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改革，均离不开对司法官 

独立审判制度的探讨和建设。司法官是否能够      

独立审判，俨然成为近代法治的试金石。近代时

期，众多思想家顺民主潮流而动，主张以司法官

独立审判开启法治改革序幕，进而实现政治制度

发展和国家振兴。例如，康有为在向清帝的上书

中，就明确提出配备独立的司法官制度才能形成

完备的政体。 

法官独立审判原则在政治学上，宣扬的是民

主与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在法治学上则与无罪

推定、不得自证其罪一起作为现代刑事审判三大

原则，保障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法治核心价值。法

官独立审判与无罪推定、不得自证其罪彼此关

联，互为因果。法官如果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力，

行政权力或者其他权力可能会对司法权形成权

力挤压，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不得自证

其罪的阙失，又易导致刑事诉讼中的“重口供、

轻证据”；确定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和制度，方

有可能在实践中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司法原则，规避司法侵害的发生。法官

独立审判的司法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要将以公

正为导向的、以人的尊严之维护为目的的司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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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立起来，“司法机关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过 

程的一部分，它是主要的权力中心之一”[19]。 

在“家国一体”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君权

统治之下的司法权失去了独立性，沦为君权的附

庸。其实，很难说君权就是行政权或者主要是以

行政权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为君主是一个巨大

且唯一的权力载体。君主行使的权力往往是各种

权力的交织，很难说他何时何地在行使何样性质

的权力。比方说，君主可以行使立法权，所谓“金

口玉言”，意即君主的口谕就是立法，但此刻   

君主所谓立法权的行使，又是以其所掌握的巨 

大的行政权和军事权作为支撑的。君主也可以 

通过君权来控制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和立法官员

的任命，从而决定司法和立法。而且地方行政官

员往往身兼司法官员，这样一来，君权可以影响

其他各种性质的权力。只是在农耕文明下的封建

社会，暴力才是君权统治的唯一后盾。对黎民百

姓来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是一种

非常态的政治心理，纵有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之

心，却没有反抗之力。只是在“横竖都是死”的

生存状态中，才有可能激发其“向死而生”的斗

争勇气。 

但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下，农民因为失地而

成为城市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时候，一切均在慢慢

发生改变。“圈地运动”圈去的是农民的土地，

也圈来了靠圈地发家的新贵族。贵族经济利益必

须得到保障的政治逻辑，使得他们的非“分封制”

利益与现存君权产生冲突。最后君权在“与民争

利”的斗争中“落败”，资产阶级建立了新的权

力体系，核心是将无孔不入和唯我独尊的君权进

行分割。在与历史潮流对抗中落败的不仅是西方

的君权，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

家，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这既暴露了清王

朝制度的腐朽没落，也驱动了本国的系列变革。

矛盾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社会总体矛盾

解决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对当

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其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和产

业工人、农民不一样，工农群众崇尚“揭竿而起”

的革命快感，知识分子则希冀通过在理论上找寻

到指引变革的思想武器，从而达到一种政治参与

成功者的状态。“中国的变革和现代化肇端于 19

世纪西方列强四处扩张以建立西方为中心的世

界秩序这样一个背景。”[20]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梁启超对法政革新的理解以及主张，必然有深刻

的时代烙印，但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的法

治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主张。 

梁启超崇宪、制宪、护宪，主张以宪法的制

定，作为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制度根基。梁启超认

为：“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

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

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

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21](72)近

代宪法的产生，伴随的是权力的分立与监督，因

此，即使“宪”字在中国出现已久，但是认为古

代也存在宪法的泛历史观，“实际上是没有弄清

楚宪法存在的历史条件以及宪政价值反专制的

主要特征”[22]。梁启超明确认为，只有由人民选

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议院通过的国典，才能称为宪

法。“宪法者，英语称为 Constitution，其义盖谓

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

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为共

和政体，似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

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23]

梁启超推崇宪法，他说：“凡立宪国民之活动于

政界也，其第一义，须确认宪法，共信宪法为神

圣不可侵犯。虽君主犹不敢为违反宪法之举动，

国中无论何人，其有违宪法者，尽人得而诛之

也。”[24]崇宪体现在对宪法的维护上，认可宪法

的存废是民主国家是否确立的首要政治标志，对

此梁启超说：“无宪法不足以为国。”[25] 

在制宪上，梁启超提出以国民自决的方式来

进行。这一考量主要是出于封建专制时期虽也有

所谓“法令”，但是立法者往往依据“礼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原则来制定法律。例如

三国曹魏政权制定《新律》时，开引礼入律之先，

将“八议”入律，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

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特殊人物犯罪，

可宽宥赦免处理。“八议”之制自曹魏入律后，

沿袭至清末，始终列于律典之首。因此，为了防

止某一机关利用制宪大权行专擅之实，而使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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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沦为一纸空文，只对百姓而不对王侯，需要将

制宪之权赋予国民而非国君，在立法、行政和司

法三机关之上以国民动议或投票的方式制定。梁

启超还认为，有了宪法之规范，还需要有护卫宪

法之精神与行动，以保障宪法的实施。这种精神

是反抗专制的精神，这种行动就是反抗专制的行

动。他说：“近世专制政治之消灭，盖十七八世

纪所谓自然法一派之学者，最有功焉。而就中尤

健全而久占实力者，则孟德斯鸠之三权鼎立说

也。孟氏此说，原以反抗专制为精神，所反抗者，

不徒君主专制而已，凡一切专制，皆反抗之。”[26]

反抗精神与反抗行动的重要体现，就是维护国民

宪法。 

君主专制时代没有宪法，也没有宪政。宪政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产物被梁启超提及，他是中国

提出“宪政”一词的第一人。戊戌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写道：“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

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 700 年前，已由专制之

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以至今日非徒能不

失旧物而已，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

无缺之宪政焉。”[27](67)梁启超受到英国立宪政体

的启发，或者说英国的立宪政体在他的眼里比 

较完备，因为它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

基础形成的，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受到了

梁启超的推崇。“孟氏既叙述各种政体，乃论各

政体所由立之本原，于是举英国政体，谓此所谓

立宪政体，最适于用，而施行亦易，实堪为各国

模范。其言曰：苟欲创设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

一部，亦不越其职而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越

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

职，各司其事，必使互相牵制，不至互相侵越。

于是孟氏遂创为三权分立之说，曰立法权、曰行

法权、曰司法权，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

所创也。”[15](24) 

之所以要讲求三权分立，在梁启超看来，“孟

氏谓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

一部，则国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权。何也？两权相

合，则或藉立法之权以设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权

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胜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

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之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

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藉其行

法之权以夺之。则为国人者虽起而与之争论，而

力不能敌，亦无可奈何。故国人当选举官吏之际，

而以立法行法二权归于一部，是犹自缚其手足而

举其身以纳之政府也。又谓司法之权，若与立法

权或与行法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

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则国

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盖司法官吏得自定

法律故也，司法权与行法权合，则司法宫吏将藉

其行法之权以态苛虐故也。若司法立法行法三权

合而为一，则其害更甚，自不待言。故尚自由之

国，必设司法之制，使司法官吏无罢默之患者，

何也？盖司法官独立不羁，惟法律是依，固不听

行法各官之指挥者也。”[15](24−25) 

毫无疑问，梁启超所主张的以制定和维护宪

法为核心内容的宪政和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

权为核心内容的三权分立是西方制度产物，但是

在特定历史时代，向西方所谓“真理”学习却是

进步中国人普遍的问新方向，毛泽东恰如其分地

形容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

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

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

西方。”[28]向西方学习，体现了一种时代条件下

的与时俱进，特别是对梁启超来说，他在反对君

主专制、主张制定国民宪法过程中，形成了走在

时代前列并承载着一种反专制思维和意识的法

治主义。 

 

四、颂“善变”的梁启超与其改弦 
更张的法治主义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多

才、多能、多情”[29]的梁启超，其法治理想乃至

政治思想并不是天然形成并且一成不变的，其思

想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和峰回路转

的过程。对于梁启超的“变化”，有人称之为“善

变”，其恩师康有为甚至称其为“流质易变”。 

早在 1899 年，梁启超就撰文《善变之豪杰》，

歌颂“善变”的日本人吉田松荫和意大利人加布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48

 

儿。梁启超认为：“吉田松荫，初时主公武合体

之论，其后乃专主尊王讨幕，非首鼠两端也。…… 

加布儿，初时入秘密党，倡革命下狱，其后佐撒

的尼亚王为大宰相，卒成大功，统一意国，非反

复变节也。”[5](369)之后，梁启超又撰文阐述何谓

“豪杰”，“合豪杰终有道乎？曰有。豪杰者，服

公理者也，达时势者也”[5](370)。在梁启超眼里，

豪杰是那些可以审时度势、心崇公理、与时俱进、

以求事功的俊杰。梁启超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

点，基本上都与时务共进退，达到了其所称的“善

变”境界。梁启超的“善变”，是一种最终改弦

更张地从反专制到求开明专制的法治主义。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极力宣传

维新变法，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

之公理也”。变法的主要内容在于赋予民权，将

国之兴衰寄托于民权是否存亡的基础上，“地者

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

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

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

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5](25)。在

梁启超看来，民权和君权的关系应该朝着“一君

世”中的“君民共主之世”发展。梁启超赞成君

权一统天下的三权鼎立，他认为：“行政、立法、

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

保人民之自由。此说也，自法国硕学孟德斯鸠始

倡之。孟氏外察英国政治之情形，内参以学治之

公理，故其说遂为后人所莫易。今日凡立宪之国，

必分立三大权。行政权则政府大臣辅佐君主而掌

之，立法权则君主与国会(即议院也)同掌之，司

法权则法院承君主之命而掌之，而三权皆统一于

君主焉。”[27](93)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逃亡日

本的这段时期，可谓梁启超“善变”最频繁时期。

逃亡日本初期，愤懑的梁启超一度改变了过去的

想法和主张。尤其是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

力对维新势力继续打压的情势下，他的言论和行

为变得激进。他开始批判清廷的内政外交，并与

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走向“破坏主义”

式的革命道路。“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

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阙进步

之一大根原也。……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

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

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

步之途。”[5](368)梁启超对革命进行了解释，“革命

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5](222)。他还发

表了讨伐专制政体的檄文：“起起起！我同胞诸

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我辈实不可复生

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

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

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

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5](225) 

梁启超的革命言行与康有为的保皇行径大

相径庭，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写道：“先

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

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先生受皇上

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

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

虑，似亦不必禁之矣。”[30](144)但梁启超的革命排

满共和之论，遭到了恩师康有为的责备：“自汝

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

同，则父子亦决裂矣。……同党因兹分裂，尚何

救国之可言也。”[30](151)梁启超在日本初期，和孙

中山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这时候所谈的已不

止是革命意见，似乎已进入实际的联络运动”[31]。 

但是，自 1903 年底由美国返回日本后，梁

启超的言论和思想又发生了改变，从“破坏主义”

转向“开明专制论”。旅美之后的梁启超看来，

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

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

目的”之四大鲜明缺点，素质阙如，若听凭其任

享自由之权利、民主之保障，不是爱国，实乃误

国。“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

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

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

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陶

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

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21]另

外，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关于法国三次革命却三

次复辟的解析，和德国学者波伦哈克关于革命所

得共和常危的学说，也给了他如“冷水浇背”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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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梁启超放弃了“破坏主义”，转向“开

明专制论”。所谓开明专制，是指中国不能一下

子走向西方共和宪政体系，必须在当下具备一个

强有力的专制政府，以保障与发展国民的权利与

利益，以君主之法而行民主之意。 

不能不说，通过提高国民素质打好实施宪政

基础的认知，具有一定道理，它既重视民主政治

的外部条件，又不忘民主政治的内在元素。然而，

开明专制论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一则，开明

专制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共和政

体难以契合，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渐行渐远，对革

命党人的成见也越来越深。虽然他曾经认为革命

未必就导致共和，但是开明专制的论调却使他失

去了在革命舆论场域一言九鼎的地位。二则，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中，看似弱小的日本战胜

了看似强大的俄国，一时惊动朝野。经历了甲午

海战的国人已经认识到，光从器物上“师夷长技

以制夷”已经不能扭转乾坤，只有在以政治制度

为核心的整个制度上进行改革，方可能力挽狂

澜。日俄战争使得国人认识到，这是实行君主立

宪政体的日本对实行专制政体的俄国的胜利，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32]。国内要

求立宪的呼声不断高涨，立宪思想激荡于朝野，

连奕匡、张之洞、岑春煊、瞿鸿 等人也支持立

宪，“赞成立宪的人骤然增多了，‘上至勋戚大臣，

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

口同声’。立宪派的舆论阵地也随之加强”[33]。

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于 1905 年派五大臣“分

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并于 1906 年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但皇族内

阁的最终产生，说明清廷只有专制而无开明。 

清廷预备立宪闹剧的上演，加速了清王朝的

瓦解。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摧枯

拉朽般地结束了清王朝苟延残喘的统治。自此，

中华民国成立。此时，梁启超却一改宣统三年拒

绝出任袁世凯内阁之法律副大臣的态度，将戊戌

变法期间的恩怨放置一旁，转而接受袁世凯的邀

约并主动联袁，向其表达了愿意归国尽效绵薄的

意愿：“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

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

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

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5](523)1913 年 9 月，梁

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开启了一段短

暂但深刻的司法实践历程。 

而梁启超之所以投向袁世凯，不惜自己作为

领袖的进步党被讥为“御用党”，是希望袁世凯

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和克伦威尔，“通过袁世凯

这样握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

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34]。在

舆论对袁世凯不利时，他还建言：“善为政者，

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居于舆论之仆，夫是

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

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5](521)换言之，梁启   

超即使再有思想和抱负，也只是一介文人，其作

为领袖的进步党亦从来没有独立创建一兵一卒

的决心和能力，只好幻想通过袁世凯的专制力

量，来推行立宪派的开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出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史局

限性。 

 

五、余论：空遗憾的梁启超与其任 
重道远的法治主义 

 

然而，袁世凯没有意愿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1913 年 10 月当选为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就于 11

月强令解散了在《天坛宪草》起草过程中发挥主

导作用的国民党，并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资

格，其重走君主专制之路的意图和野心充分暴

露。在面对古德诺的大造舆论和筹安会的粉墨登

场时，梁启超在《京报》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

问题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德诺和杨度的所谓

君主立宪论，行立宪是假、行君主专制是真，“其

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这篇文章的发表，标

志着梁启超和合作四年的袁世凯的决裂。在袁世

凯行所谓的登基大礼之前，梁启超上书一封，以

作最后的陈劝和努力：“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

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

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启超诚愿我大总

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

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法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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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共信守，而后能相维于不敝者也，……礼义

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5](525) 

袁世凯的孤注一掷，也宣告了梁启超开明专

制梦想的破灭。梁启超起初认为，在中国当时的

条件下，必须要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充分过渡 

阶段，方能进入一个直接实行议会政党政治和立

宪政治的阶段。“立宪政治中司法机关有特殊之

点，不可不知。……司法独立之观念，乃自苦痛

阅历中求得宪政之根本原则，今则举世莫不承认

司法独立为宪政之根本原则矣。”[35](182−183)但是，

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却毫无专制所需的政治

力量基础特别是军事基础，不得不借助袁世凯的

政治和军事力量，希望实现一种强人政治维护下

的民权。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也可以被称为“人治下

的法治”。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在过渡时期，

特别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国家朝着近代民

主共和国家转变时期产生的法政见识或主张。人

治下的法治，本质上是希望通过人治的方式，实

现一种训政下的法治；是谋求通过强势政治人物

的法治意识觉醒以及威权统治手段，来实行法

治；是期盼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的

体制机制，达到威权统治和保障人民权利并重的

法政局面。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美

好法治设想，也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 

人治下的法治，最后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

的。不仅袁世凯本人妄图走老路，而且还有一部

分人士，妄图用新瓶装旧酒，表面上拥护民主，

实际上追求专制，用民国之名去行专制之实。他

们积极支持袁世凯的统治，孰料袁世凯最后连新

瓶子也一把扔掉。对梁启超来说，“开明专制思

想中的梁启超模式也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结果证

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而已”[36]。梁启超所设

想的“开明专制”在现实中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人治之下的法治，最终幻灭。 

在历史的长空中，一切终将散去、尘埃落定。

晚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游历欧陆，潜心写作，偶

发感悟。1922 年他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演时说

道：“什么是先秦法家特有的短处呢？他们知道

法律要确定要公布，知道法律知识要普及于人

民，知道君主要行动于法律范围以内，但如何然

后能贯彻这种主张，他们没有想出最后最强的保

障。申而言之，立法权应该属于何人？他们始终

没有把他当个问题。他们所主张法律威力如此绝

对无限，问法律从那里出呢？还是君主，还是政

府。他们虽然唇焦舌敝说‘君主当设法以自禁’，

说‘君主不可舍法而以心裁轻重’，结果都成废

话。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

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

承认他，当然失去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

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这是他们最失败的  

一点。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   

别派的攻击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君主 

破坏尽了。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一面要采用

法家根本精神，一面对于他的方法条理加以修正

才好。”[3](269−270) 

在这里，梁启超将先秦的所谓法治主义之短

处拿出来进行评判，其意绝不只是为两千多年前

的法家思想感到惋惜和遗憾，更多的恐怕还是在

借古讽今。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什么“约法”

也好，“选举法”也罢，终究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政治游戏和工具，至于百姓的民主权利之保

障，不过还是一纸空文。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不

论是其始的以追求中西合璧、与时俱进以彰显其

识时务和反专制的政治理念，还是其后的以崇奉

开明专制呈现其貌似善变的改弦更张，都是以建

构制约君主专制的近代法治框架作为核心内容

的，只不过，这样一条法治主义之路，在当时根

本不可能走得通。而这样一种在近代思想史中表

现出来的“感伤主义的怀旧”[37]，代表的应不仅

仅是梁启超一个人的遗憾，恐怕也是那一代曾致

力于变法和维新之士的共憾了。 

 

注释： 

 

① 近几年，学界提出构建和发展法治学等新兴学科。如张

文显教授认为，“以‘法治’为中心主题的‘法治学’

是随着法学体系的创新而逐渐形成的，是诸多新兴学科

的代表”(参见张文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载《光明日报》2020 年 5 月 20 日)。杨宗科教授认为，

“创建‘法治学’学科，弥补现有学科体系的不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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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法治理论学科和法治实践学

科。前者主要包括研究法治的基本理念、基本原理、基

本理论和基础理论问题的分支学科，诸如治理学、法

治基础理论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比较

法治学、法治伦理学、未来法治学、世界法治学

等” (参见杨宗科：《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

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 )。作为法学理论体系和

法学学术新体系之一的法治学不同于法理学和法

律学，它是以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

科，除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比较法

治学等之外，也应从历史脉络和逻辑的视角来观察

法治现象、分析法治人物、厘清法治迷思、解读法

治事件、发现法治规律等，形成一种可以称为历史

法治学的法治学分支学科。历史法治学可以说是致

力于沿着历史脉络追寻法治之道，如同杨宗科教授

所说，这是“一个把‘法治 ’作为修辞，把‘法治’

作为日常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新时代”，正因如

此，更需要有“入世”和“入史”之心，在法治的

历史当中探寻法治的发生演变规律，贡献构建和发

展法治学的历史智慧和话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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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rule of man: Longing and disillusionment of 
Liang Qichao's doctrine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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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Qichao's doctrine of rule of law is a kind of legal policy and a progressive thought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 Liang Qichao's doctrine of rule of law 

runs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west. He pursues a rule of law that 

combines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and is also the rule of law that finally changes course from 

anti-despotism to enlightened despotism. Liang Qichao's enlightened despotism can also be called "rule of 

law under the rule of man", which hopes to achieve a rule of law under political overseeing through rule of 

man, and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the rule of law consciousness of powerful 

political figures and the means of authoritarian rule. The enlightened despotism also advocates achieving an 

authoritarian rul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rights and equal emphasis on the legal situation, by 

establishing a set of leg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he operation of laws.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rule of man is not only a good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ut also a good idea 

of politics. However, such a road of rule of law wa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take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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